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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一个

国家乃至世界极其珍贵的文化资源。2003 年 11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在世界

范围内展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向物质文化遗产倾斜，使得非

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真正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

末。在近 30 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历史进程中

逐步建立起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8 年

3 月重组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协会为主要保护机构、《中华人民共和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法律保护核心、以“国

家 + 省 + 市 + 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主

要保护制度并包含大量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多次前往

山西、陕西等文化遗产积淀丰厚省份考察调研，

并就文化遗产保护作出重要指示 ；党的十九大将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坚

定文化自信的重要部分写进报告中，以推动实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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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传承发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给予高度重视并对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满怀关怀与期望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强化“非物

质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保护，加强各民族优秀传

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在规划纲要编制中落实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具体要求。

一、我国非遗法规保护体系发展 30年

（一）20世纪90年代前后：非遗保护工程起步，

非遗立法思想萌芽

我国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最早可追溯至清

末，[1]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起步较晚，至今

不过 30 余年时间。改革开放前，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的重心在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仅体现在民间文艺领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近 30 年间，民间文学等‘非遗’只是作为

政治构成而存在的集体创造”，[2] 非遗保护并未上

升至立法层面，非遗内涵与种类也没有如今饱满明

晰。1950 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开始了

“以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

象，对民间文艺进行研究、表演、创作、教学、出

版、捜集、釆风”，广泛搜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一

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

和研究的工作；[3]1958 年开始“三选”（民间故事选、

民间叙事长诗选、民间歌谣选）工程。[4]

改革开放后，政府、学界与民间组织逐渐认

识到非遗的巨大历史价值，逐步建立起开展“抢救

性保护”的传承意识，共同完成了诸多非遗保护工

程，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出非遗保护立法的萌芽。如

1979 年由原文化部、国家民委及中国文联共同发

起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编纂出版工程”，

为非遗保护及其立法工作积累了大量极为珍贵的一

手资料，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持 ；[5]1984 年 5 月，

原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合下发《关于编

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

国谚语集成〉的通知》，开启了一项宏大的民间文

学抢救编纂工程 ；[6]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由众多

民间美术学者编纂的 14 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全集》

出版 ；从 90 年代末开始 , 湖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

版了《中国民间剪纸》《中国民间木刻版画》《中国

民间美术观念》等书，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运用到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7]

（二）20世纪 90年代末：“先地方，后中央”

从无到有推进立法工作

1997 年《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的颁布，

开启了我国非遗保护的立法之路，但真正意义上的

非遗立法保护工作始于地方。20 世纪 90 年代末，

非遗立法保护尚未形成社会共识，考虑到民间文化

的广泛性与立法适配性等原因，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经考察决定率先在云南省尝试“先地方，后中

央”的非遗立法工作。在中央统一领导下，云南

省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会同云南省文化厅、省民

委、省旅游局等有关职能部门组织领导专家学者

形成起草小组，开展云南非遗立法的调研与起草

工作，并于 2000 年 6 月全票审议通过《云南省民

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为日后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的大规模非遗立法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各

地纷纷学习“云南经验”，考察国外保护民族民间

文化的立法成果，加快当地民族民间文化立法工

作进程。在《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出台后数年间，贵州、福建、广西、宁夏、江苏、

新疆等地都相继出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显著提升，为后

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开展立法

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8]

（三）21世纪初至今：非遗法律保护体系逐步

走向成熟

1.《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诞生，非遗法律保护

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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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 2011

年问世。这部重要的法律经历了以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为保护对象的综合整体性保护，到确定“非物质

文化遗产”概念与内涵的具体保护发展历程，但《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未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权属

划分、权责认定等问题做出定论。

随着以云南、贵州等地为代表的地方民族民间

传统文化保护立法发展初见成效，全国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与原文化部将国家层面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保护立法工作提上日程。 2002 年 8 月，原文化部

经过反复实地调研论证，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报送了第一份国家级传统文化保护法律初稿《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建议稿）》，

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法律保护的对象与权责、

保护工作具体制度与运行等内容进行界定，其中便

包括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容。2004 年我国

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后，“非

物质文化遗产”一词逐渐代替了“民族民间传统文

化”，在此期间形成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草案也相应改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06 年

9月，原文化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送审稿）》

报请国务院法制办审议，并在 2010 年完成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等立法程序，于 2011 年 2 月进

行三审表决通过。

2. 非遗保护体系基本成熟，非遗传承迎来新

局面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制定，我国自

上而下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体系，并努力推动中国非遗走向世界。

第一，确立政府主导地位，明确政府职责，建

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管理模式。2005 年国务院办公

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工作原则，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指出“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不断加大非遗文化保护工作的

经费投入、人才培养和宣传力度 ；2011 年颁布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在非遗保

护中的主导作用，将各地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责任法律化。

第二，建立“国家 + 省 + 市 + 县”四级非遗

代表作名录体系，动态保护传统文化生态群。《意

见》提出建立非遗代表作名录体系，推进非遗研究、

认定、保存和传播，加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在传

统文化生态保持较为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

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 ；同年 12 月国务院

又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强调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并对列入非遗名录

的代表性传承人有计划地提供资助以鼓励支持，同

时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进行动态性

整体性保护。自 2006 年起，国务院先后发布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总计 9 类

1372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不含

扩展项目），[9] 此外各地还认定了数以千计的各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第三，增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力。国

务院颁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认定与管理办法》，鼓励和支持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中央和地方

财政对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给予补助，妥善管

理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用于补助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的支出 ；[10] 实施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 ；[11]

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进行

抢救性保护。[12]

第四，积极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遗产

名录申报与保护工作。2006 年原文化部颁布《世

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截至 2020 年 12 月，

我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册）项目共计 42 项（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 34 项），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这无疑是构建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化保护体系、推动我国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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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家传统文化影响力、提升

我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0 年

取得的成效

（一）中国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公约与非遗保护

国际化

在保护传统非遗、提高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

的基础上，我国积极履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的义务和承诺，加强对非遗保护工作

的总体思考和顶层设计，在政府推动下积极申报

世界非遗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也被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民族认识与接纳，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

经验”。

此外，我国不断积极推动非遗“走出去”。

一方面创新非遗形式，通过政府支持，国家间非

遗文化民间团体协会海内外交流，举办国际非物

质文化遗产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合作交

流论坛及其他重大宣传展示活动等形式传播我国

非遗文化 ；另一方面通过国家间协议宣言，构建

良好的非遗国际保护交流氛围，开展非遗国际合

作。例如我国与蒙古国联合申报蒙古族长调民歌

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合

作开展蒙古族长调民歌的田野调查和保护，并且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协调下成立了“亚太

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

（二）加强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保护

非遗是以传承人所从事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

的“活”的文化形态。确保非遗的“活态传承”，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的非遗保护工作重

要原则之一。各级非遗传承人肩负着延续传统文

脉的使命，保护传承人是非遗保护工作中不可缺

少的重要环节。

2018 年 5 月，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了第五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至此我国共

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3068 人。2019 年 12 月文

化和旅游部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并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总结了十余年

来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经验与成

果，将工作中形成的一系列理念和行之有效的经

验予以固定和规范，明确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指导思想与工作原则，对传承

人认定条件和程序、传承活动的进行以及动态管

理等问题进行规范和完善。

此外，各地文化部门积极主动管理、收集非

遗资料，为传承人教授传习非遗提供物质条件，

资助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通过部门影响力征集

非遗作品、建立档案，并定期组织不同地区、组

织之间传承人开展交流学习活动，积极帮助代表

性传承人完成授徒传艺等传承活动。

（三）文旅融合下推动非遗商业化发展

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主要集

中于对非遗的普查、登记、补贴、展览、传承等

内容，例如，为妥善开展对我国民间非遗文化的

系统性保护，2005 年至 2009 年间原文化部在全

国范围内领导部署了一次大规模全面非遗“摸底”

普查工作，普查非物质文化资源总量近 87 万项，

走访民间艺人 115 万人次，此次普查工作为后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制的建立及法律法规的出

台奠定了资源基础。各地文化部门虽已普遍建立

资源档案库对普查成果进行整理研究上报公布，

并通过数字化手段形成联动数据库，但并未在此

基础上利用已有信息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

进一步开发利用。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保护非遗的指导

方针。在商品经济时代，非遗商业化开发利用不

仅能够增强其生命力与传承活力，而且还是改善

非遗项目生存状况、增强全社会保护非遗意识、

提高古老传统文化弱势地位的重要环节。要确保

非遗“生命力”永续，利用数字信息化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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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兴数字文化新业态，推进文旅融合背景下的

非遗保护工作，如 2021 年 3 月 30 日四川省非遗

保护中心和重庆市非遗保护中心签署《推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共建合作框

架协议》，共同构建川渝两地非遗保护传承体系，

提出培养非遗品牌，共同构建“川渝两地非遗特

色文化旅游资源”“全面赋能‘巴蜀文脉’人文

旅游、‘巴蜀风韵’民俗旅游、‘巴山蜀水’生态

康养等十大巴蜀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让非遗项

目保护与产业发展相辅相成。

（四）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促进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将乡村全面发展放在政府工作的首要地位，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也提出“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文化

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非

遗保护与传承的持续开展，盘活民间非遗文化

资源，激发乡村地区文化发展活力，传承非遗

文化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

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

活的特色途径。[13]

近年来多地致力于探索通过非遗特色保护方

式走上乡村振兴道路，如“非遗＋文旅”“非遗

＋产业”“非遗＋互联网”等保护与传承模式，

以及“文化惠民”技术培训扶贫助力乡村地区文

化产业发展，紧贴时代需求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

成熟产业链，扩大当地非遗文化影响力，吸引更

多当地村民从事非遗文化相关产业，“一村一品”

发掘优势资源，因地制宜建设当地脱贫攻坚支柱

性产业。当地政府推动乡村地区非遗文化发展精

准定位，建设极具代表性意义非遗保护“示范

村”“传承点”，通过产业产品、文化节日、展览

交流、传承人培训等方式支持当地特色非遗保护、

研究、示范、创新，促进非遗文化有效传承，推

动非遗文化的代际传播与同辈传播，实现非遗文

化保护与发展双赢、乡村经济振兴与文化振兴双

路径并行。

（五）建立起非遗生产性保护与区域性整体保

护新模式

随着我国非遗保护理念不断深入，从实践出

发充分挖掘非遗的内涵与价值，我国开始对非遗

及其外部孕育环境进行“生产性保护”与“区域

性整体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非遗保护的主要方式

之一，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

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

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

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14] 原

文化部先后于 2011 年 10 月和 2014 年 5 月公布

了两批合计 100 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

地。此外，在 2007 年至 2018 年间我国共先后获

批设立 21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20

年又增设两处），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

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

进行整体性保护”，[15]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

的特定区域，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

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行区域性

整体保护”。2007 年 6 月设立，保护范围为福建

省泉州、漳州、厦门三个市及所辖 12 区、4 市

( 县级市 )、13 县 ( 含金门县 ) 的闽南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对推动非

遗整体性保护和平衡性传承发展，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凝聚力有着重要的探索与实践意义，这也是

中国在符合国情条件下非遗保护领域的一大创举。

（六）数字时代下创新非遗保护利用新形式

早在 2005 年“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提出后，我国政府已开始

主导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年老体弱代表

性传承人开展数字化保护措施，通过数字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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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传承人传承内

容进行信息转化。

为推动非遗文化进一步记录、保存和传播，

2006 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数字化保护中心”，并建设开通了“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网”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

物馆”，承担起“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

护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系列行业

标准制定”等数字化保护项目建设，“利用数字

技术全面、真实、系统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相关情况，生成文、图、音、视、三维

动画等多类型的数字资源成果，建立相关数据库，

并从中归纳提炼，形成具有专业指导意义的数字

资源采集标准规范，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互通共享奠定坚实基础”。[16]

在数字化与“互联网＋”新的历史背景下，

非遗数字化保护将更加凸显其重要意义并将呈现出

多维度发展趋势。深入贯彻非遗文化传承大数据理

念，依托大数据技术整合碎片化非遗资源，洞察非

遗项目发展保护趋势，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与信

息支撑，提升非遗文化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及深度，

提升现有数字化、信息化数据库的联动性、智能性，

从而打破部门、地区、机构及上下级之间存在的信

息壁垒和资源孤岛，整合多方资源实现各地非遗数

据库信息融汇共享 ；在完善基础数字化保护的过程

中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从“从被动

的、模仿的、平面的、局部的传承到互动的、体验

的、立体的、全面的传承演变，[17] 通过改造非遗

文化产品、丰富非遗文化产品数字化表现形态从而

弘扬非遗文化影响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中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两创”方针下，正确处理非遗保护传承

与创造性发展之间的关系

30 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是以《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为核心，由国务院法规、国务院各部委

规章、地方性法规规章、国际公约与相关文件为

细化补充，涵盖行政法保护、刑法保护以及民法

保护等多个部门法的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但仍存

在许多问题，如，现行非遗保护法律体系仍需进

一步完善 ；现有法律规章制度难以满足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多元现实需求，地方性法律法规与上

位法之间存在冲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私益

主体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不明确，现行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完备，法律

责任不明确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与其他部门

法的衔接方面仍有不足，各地对于上级法律法规

的执行落实不到位，地方立法存在应付性、临时

性，缺乏统筹规划，地方对于不同级别非遗项目

传承人法律保护经验不足 ；等等。因此，正在启

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修订工作需要对相关

问题进行回应，同时要加强非遗法律保护理论问

题的研究与思考，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行政法

律保护领域实施细则的出台，有益探索非遗保护

利用与保护的创新模式。

“两创”方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得到

促进和发展，与此同时，非遗法律保护模式的创

新问题被提上议程。近年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讨论未曾间断，比较著名案

件如“乌苏里船歌”案 (2003) 及“安顺地戏”案

(2011) 等司法处理含糊不清，不能很好划分权利

边界，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模式过于单

一，行政与私法保护尚未建立衔接机制，难以对

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仍在制定中的民间文学艺术

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便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著

作权保护的尝试。2019 年最高院发布指导性案

例 80 号“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表达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条件”指出“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

的表达系独立完成且有创作性的部分，符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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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特征的，应当认定作者对其

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著作权保护打开了思路。

（二）“两创”方针下，非遗活态传承与创

新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

2017 年 1 月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指出“实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8] 正确

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造性发展之

间的关系，要求我们将陈旧的非遗表现形式加

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按

照时代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

感召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与开放性。非

遗不仅要传承，而且要在创新中传承，这是时

代发展的需求。我国对非遗保护长期定位于“抢

救性保护”，将重点聚焦于对传统非遗的记录与

修复工作，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其内涵的深度挖

掘及创新。经过近 30 年系统性保护传承，非遗

逐步摆脱濒临失传的命运，部分非遗在现有保

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条件不断成熟。一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回应市场经济给民族文化

带来的巨大冲击，寻找数字技术时代生存空间 ；

另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民众具

有更高的文化生活需求及更强烈的民族文化意

识，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生创新动力。2017 

年 3 月《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也强调“立

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使传统工艺在

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

近些年来，在国家及社会各界共同推动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利用的创新及发展虽已

有实质性进展，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

在市场经济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商业化开

发难以最大限度保证自身民族文化纯粹性和独

立性 ；在非物质文化创新性保护的过程中，用

何种方式挖掘非遗保护价值、推进保护对象的

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及生活延续性，如何

在保护过程中促进传统与现代特征融合 ；[19] 各

地如何因地制宜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发展

项目，统筹规划非遗保护工作战略和实施方案，

探索“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色路径”，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序传承。此外还存在着

诸如地方创新保护经费不足、创新性发展缺乏

人才推动力、地方政府不重视或难以把握当地

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科学路径等

一系列实际问题。

四、新时代非遗保护的未来：传统与

创新耦合

30 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构建起

相对丰富的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国情，积累

了宝贵经验。总体来看，在接下来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牢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两创精神”，以“文化两创”引领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确面对传统与现

代交融的文化发展新背景，“一切历史都是当

代史”，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生活中迸发

出发展新动力。 

（一）遵循新时代背景下非遗保护发展内在

规律，多措并举提升保护水平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切实把

握时代背景与文化发展内在规律，将非遗保护

工作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大

背景下，将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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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标全面融入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

化进程。“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

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

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20] 对

于社会环境与物质资源尚未达到保护要求的地

区来说，灵活设立当地非遗保护标准，加大上

级政府支持力度并加强区域间、组织间、社群

间非遗保护合作，对于条件成熟地区或文化基

础较好区域，非遗保护与利用应采取多手段、

多途径、多方面创新发展，发挥起非遗保护区

域示范作用，推进各地区分片分级分步做好非

遗 保 护 工 作， 同 时 也 要 重 视 在 原 生 态、 原 环

境中保护传承、保育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方式保护、文化生态整体性保护等多项举

措并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以及

非物质文化体验馆等非物质文化体验社区群建

设，“浓缩”非物质文化保护应有之义，探索

非遗保护的科学之道路。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应对新问题

要加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修订的

立法论证，加快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

条例的出台进程。进一步发挥《非物质文化遗

产法》作为非遗保护核心法律的重要引领指导

作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关配套措

施建设，针对非遗保护的时代需求对个别条款

及时做出细化调整，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

行政保护与民事保护的协调机制，结合司法实

务中非遗保护案例，梳理清晰法律关系，尽快

形成统一共识，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

修订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早日

出台。

（三）进一步提高非遗传承人待遇，构建非

遗传承人保护体制新内涵

应将改善非遗传承人现状工作纳入非遗保

护工作的重点项目，非遗传承人在非遗保护中

所肩负的使命不言而喻，其在传承过程中所承

担角色的重要性不亚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

然而非遗保护实践中却存在传承人生活困难、

传承经费补贴与经费需求不匹配导致传承人流

失、传承工作难以为继等情况。中央政府应在

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相关条款的细化工作，为非遗传承人开展传承

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物质基础保障和规章制度

便利。同时在现有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激励机制，构建“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人才体系”，集中发挥非

遗传承人传承“合力”，合理设计相应人才评

价机制，适度参照其他类型人才引进办法给予

杰出非遗传承人资金、落户等特定方面优惠政

策，激发传承人内在传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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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Past 30 Years: 
Achievement, Problems and Implications

Yi    Ling      &    Xiao    Zhangqi      &     Xu    Qinyi
[Abstract]  In the past 30 years,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non-

genetic heritage,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which ha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non-genetic heritage, it has also incorporated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such a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the rational commercial utilization of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ductiv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region, etc. Thirty Years of conservation practice 

has given us a lot of inspiration. Under the principle of ‘Two creations’, 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innovation of non-genetic inheritance and conservation model, and encourage the Inheritors’internal power 

of inheritance, the commercial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speeds up the non-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detailed rules 

promulgates.
[Key   Words] The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 Two Creation Principle; Rational Use of Commercializatio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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